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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客协办事细则修改和补充事项

	序号
	条
	项、款
	提案内容

	1.
	第2章
第2条“一般要求”
	第3款
	表述如下：
“第3款 用非自动以及自动方式填写的客票上应有打码通过打码或戳记做标记（针式打码机或胶皮戳），标记中应包括以下信息：车次、发车日期（年、月、日）。打码标记中可包含做出标记的车站名称（车站/窗口编号）。” 

	2.
	第2章 
第10条“办理旅客乘车”
	第4款

	表述如下：
“第4款 白俄罗斯共和国、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拉脱维亚共和国、立陶宛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蒙古国、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等国运送过程参加者，应由售票处在客票及其所属卧铺票上通过针式打码或戳记标明旅客所乘列车车次和发车的年、月、日。”。

	
	
	新第6和7款
	本条新补充的条款如下：
“第6款 乘车票据发售的起始和截止时间，由列车始发国承运人确定。
第7款 除非承运人之间另行商定席位预留办法，否则全部席位资源应在列车始发国的预留系统中存储。” 

	3
	附件第1号
《国际客协》参加国承运人代码
	
	补充有关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的信息：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LNR”

	4
	附件第2号
乘车票据和运送票据样式
	
	补充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册页客票样式






